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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项目主管部门：福田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实施单位：福田区卫生健康局（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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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立项依据

2017 年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委、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深圳市独生子女父母计

划生育奖励办法的通知》（深卫计规〔2017〕1 号），通过

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专款，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落实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切实维护实行计划生育市

民的合法权益。

（二）项目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该项目涉及多部门协调，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1. 市、区卫健局职责：

（1）对计划生育奖励情况进行全面管理和监督检查，

并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防止弄虚作假行为；

（2）市卫生健康委应当完善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

（3）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做好奖励资金的预算和决算；

（4）区卫生健康局应当每年 12 月底前向区财政部门报

送下一年度奖励金预算。

2. 区财政部门职责：

（1）监督奖励金使用总体情况；

（2）区财政部门负责核定区卫生计生部门编制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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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预算，将所需奖励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3）区财政部门每年 1 月底前将本区上半年所需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资金预拨至市社保部门奖励金专户；每年 5 月

底前将本区下半年所需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资金拨付至市社

保部门奖励金专户。

3. 市人社局职责：

（1）设立计划生育奖励金专户，并负责代发奖励金；

（2）每年将上年度实际发放名单、数额和汇总情况通

报市卫生健康部门。

（3）协助对未在市社保部门领取养老金的奖励对象进

行每年一次的奖励金资格认证。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专项进由市社保部门设立计划生育

奖励金专户，并负责代发奖励金。福田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项目的主管部门为福田区卫生健康局，用于向具备条件的市

民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条件包括：（1）具有本市户

籍；（2）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没

有生育只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夫妻，或者失独后再生育或者

只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3）2016 年 1 月 1 日后，未再生

育或者收养的;（4）1980 年 2 月 2 日后，男性年满 60 周岁，

女性年满 55 周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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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健局2020年初按照2019年度执行情况制定财政预

算，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深圳市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

办法的通知》文件要求专款专用发放到符合要求的市民手

中，市社保部门代管代发。未出现项目招投标情况。

（四）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2020 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专项经费的总体目标为确保

辖区内确认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能够及时领取到独生

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全年预算 11200 万元，实发

11940.4 万元，超额完成任务，全年四季度平均发放 56403

人。2020 年度新增申请人数约 6465 符合条件。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和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顺利完成 2020 年度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专项财政资金的

项目目标，投入目标、产出目标、效益目标均较好的完成，

确保符合条件市民都能够依据政策享受到独身子女符合计

划生育奖励金。

（二）项目绩效分析

2020 年初依据《关于印发深圳市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

育奖励办法的通知》，根据 2019 年度发放的数量推算 2020

年度拟发放的人数，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项目预算支出绩

效目标监控表，从投入目标、产出目标、效益目标都能够方

面明确、细化指标。政策明确要求项目专项资金由市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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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资金严格按照 160 元每人每月发放（退休人员除外）。

区卫健局、区财政部门、市社保部门、计生协会按照文

件要求各司其职，资金使用严格按照文件要求专款专用，不

存在支出依据不足、虚列项目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超

标准支出等情况。项目管理经济有效，制度健全。

从项目绩效分析，2020 年度第四个季度发放 59210 人，

四个季度平均为56403人发放奖励，共计发放11940.4万元，

相比2019年度增加1371.136万元，超额完成预算目标。2020

年度新增申请的约 6465 的申请受理、初审、确认、报送均

按照要求及时办理完成，无超限期情况。奖励金的发放，有

效提升辖区独身子女服务的社会幸福感。

三、取得的成效

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落实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

育奖励，切实维护实行计划生育市民的合法权益。顺利为辖

区内所有已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按时、足额发放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金，有效提升辖区独身子女服务的社会幸福感、获

得感。

四、存在的问题

（1）独身子女服务的申请人数按季度呈现递增的趋势，

专项经费预算支出进度未体现按季度增长的情况。

（2）机构内部的管理与职责分工需要进一步完善，分

工协作方案需要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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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建议和整改措施

（1）进一步贯彻落实政策，监测辖区符合条件的家庭

数量，按季度做好项目支出预算，进一步提升预算决算匹配

程度。

（2）进一步细化机构内部的职责分工，加强项目的“项

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全流程管理。

（3）加大独生子女家庭意外伤害险的宣传力度，变被

动宣传为主动宣传，提升已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或未申

请奖励金家庭的意外伤害险覆盖范围。

（4）建议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进一步加大关怀力度，独

生子女服务奖励与独生子女服务伤残家庭扶助项目并行，在

发放奖励或扶助款的同时，可扩充增加奖励或关怀项目，关

系他们的生活，进一步提升辖区独生子女家庭的幸福感、获

得感。


